
济南高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济高信用办[2020]2 号

济南高新区
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

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部门，各园区：

为建立完善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进一步建立

健全济南高新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大力推进

“信用高新”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6〕33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鲁

政发〔2017〕44 号）、《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建立

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济政

字〔2017〕35 号）有关规定，结合高新区实际，提出以下实施

意见。

一、加快诚信基础建设



（一）建设完善信用信息平台。要全面接入市公共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启动信用信息录入工作。各有关

部门要尽快落实信用建设具体工作人员，及时将新产生的信用信

息推送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切实做好“双公示”工作。

（二）加强诚信宣传工作。在门户网站上及时公开国家、省、

市出台的信用制度文件；结合自身工作需要，开展信用宣传活动；

加强政务诚信舆论宣传，通过国家、省、市各级新闻媒体和网站，

大力宣传高新区政务诚信先进做法和典型案例，树立济南高新区

形象；定期向市信用办报送高新区信用应用案例和信用工作动

态，将高新区信用宣传工作开展情况在“信用济南”网站“济南

高新区”专栏上公开。

二、落实守信激励措施

（一）多渠道推荐诚信典型。各部门将实施信用分类监管确

定的信用状况良好的行政相对人、诚信模范、A 级纳税人、优秀

青年志愿者、新闻媒体挖掘的诚信主体等树立为诚信典型，通过

“信用济南”、高新区门户网站等多种途径公示宣传。鼓励有关

部门在监管和服务中建立各类主体信用记录，向社会公开无不良

信用记录者和有关诚信典型，联合其他部门实施守信激励。

（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牵头推进落实“一次办成”

改革做出的各项承诺，对有关部门守信践诺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优化提升高新区营商环境。

（三）优化诚信示范企业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应根据监管对



象的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分类，注重运用大数据手段，完善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为市场主体提供便利化服务。对符合一定条件的

诚信示范企业，在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中优化检查频次。

（四）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加快推广全国“信易贷”平台，

引导金融机构等市场服务机构参考使用市场主体信用记录、信用

积分和信用评价结果，对诚信市场主体给予优惠和便利，使守信

者在市场中获得更多机会和实惠。

三、强化失信联合惩戒

（一）加强信息共享工作力度。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国家、省、

市有关规定，对列入“黑名单”的有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重点监管，加大联合惩戒力度，使失信行为

人“一处失信，处处受制”。

（二）对重点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在有关部

门依法依规对本领域失信行为作出处理和评价基础上，通过信用

信息共享，推动其他部门依法依规对严重失信行为采取联合惩戒

措施。

（三）提高失信市场主体经营成本。鼓励征信机构将失信企

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失信行为纳入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支持

企事业单位在投资、采购等活动中，拒绝或减少与严重失信主体

合作。

四、构建协同联动机制

（一）建立长效协作机制。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国家、省、



市信用信息公开共享和使用、信用修复等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长效协作机制，进一步细化任务、明确责任，促进信

用信息共享，努力实现信用信息全面覆盖、奖惩机制无缝衔接。

（二）建立激励和惩戒措施清单。各有关部门要及时梳理法

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明确的联合激励和惩戒事项,建立本

地区、本部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清单。

（三）完善信用修复机制。推进落实国家、省、市有关部门

出台的信用修复规定、标准和政策实施细则，明确不予公示、公

示满 3 个月可撤销、公示满 6 个月可撤销、公示期满前不可撤销

的信用评价标准；将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出台的“黑名单”和

重点关注名单信用修复规定共享至具有行政处罚权的部门，推进

其落实并依法依规履行信用修复、异议申请等程序，并对社会公

开。

五、强化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高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统筹推进高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编制工作方案，抓好

各项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实施，调度区内各部门开展工作。

（二）统筹协调推进。高新区各部门负责本单位的信用工作，

包括信用信息记录、分级分类监管、信用联合奖惩、异议处理和

信用修复等工作。

（三）加强考核监督。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列入高新区

高质量发展计划任务，明确工作内容，细化责任分工，依照时间



时序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细落地。


